附件1

市直机关事业单位人员调动流程
本流程适用于市直机关事业单位调入特殊岗位、特殊需求急需紧缺的逆向流动人员。

一、 受理范围

1、从县级及以下机关流动到市直机关、事业单位的，从县级及以下事业单位流动到市直事业单位的；

2、博士或高级职称的高层次人才、承担重大建设项目、重点科研课题的专业技术业务骨干和高技能人才，单位选用的特殊急需紧缺人才，流动到市直事业单位的；

3、从市直经费自收自支事业单位流动到财政补助或财政拨款事业单位的；从市直财政补助事业单位流动到财政拨款事业单位的；

4、从市外单位流动到市直单位的；

5、其它逆向流动的。

二、 申报材料

1、申请报告。报告内容包括拟调人员基本情况、考察材料、调入单位性质、以机构编制实名制为准的人员编制和实有人数情况及调出单位性质，调动理由和岗位安排，进人计划情况等。申请报告由主管部门盖章。

2、拟调人员人事档案。

3、用人单位主管部门对拟调人员进行调动的会议纪要。

4、市编办出具的用编核准意见。

5、按照干部管理权限，拟调人员纪检部门出具的廉政情况说明。

6、《山西省机关事业单位人员流动登记表》一式五份。

7、解决夫妻两地分居的，应当提供结婚证和配偶在本市的户籍材料。

以上申报材料按管理权限报市委组织部或市人社局。

三、 办理流程

1、登记。用人单位主管部门派人将拟调人员人事档案和相关材料送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承办科室工作人员进行登记。

2、初审。承办人员按人员调动的有关规定对调动材料和人事档案进行初审。对相关材料不完整的，要一次性告知。

3、受理。调动材料和人事档案材料齐全后正式受理。

4、审核。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承办科室进行审核，对拟同意调动的人员材料报领导审批。

5、办结。对符合政策规定，审批后下达同意调动批复，并按规定办理调动手续；不符合调动规定的，告之其原因并退回材料。

